AR e B D RAE B
114 B33 § 16245
N A EBEsE S RRRRRT
S 2 meE

DA FREE R RS SRR R4 (1135 R U R
638%L ~ 114# & ¥ 3 % 54925 ~ 114# & ¥ F % 589485 ) » ~fa
H AT

1 <
- BRI AL XRS5 155 (A o 3R
) 0 R HRZTELY -
B

5.9 00072 e » ¥ 2 WA~ /A 4 iR

‘W

Sk %@m%(*#* 53
RIS kAR g‘ﬁ ~
RATE R (T THREd L
ﬁ%@*ﬁ#k%@ééa%

\

Z_
*~
—_ r7 = > = _ + —_ ryr = 2 2 3
Z T RESR T ;(\ v IRMF & ’-’Ll‘w"ﬂh/i—'-]‘m":‘u
¥

A Ep R - iE
T - AR P X
RELILE B

(w,

T3
o

1T
=4 ™
I
(w
.
&)
3
o
R
S
&
TN
S
Q
\u

g
P2

Ji

T2~ %

.
S
s &
2
a Y
’S\E‘
B
—\;u
%\
-l
.H
&}
ANy
3
RS
-
Tl
|
FSh o
fo 4% 5 B 5 & o e oo
!

2\

«'—'E

Dt

Iy

T

T

- —mle
1\

BN

o

o

3ok
=]

p=3

((.‘

=
i

:\}q

o e

T ¢
¥
T
ket
qﬂg{g ¢
s

ol

BN



o BIRe
T BT IR 4 2R

- ‘ﬂ‘}']/i"’ﬁ'al?f—@fﬁ@ J}Ti}’*?ﬁxl——ﬁ %’fﬁ%:é’»gﬁﬁ}t%]‘ﬁ
'114%3_ Rl S an*i”’#\ﬂ,ﬁ BFpRRZE (ARt %

) o ““%Fmﬁﬁ] LET JP%JF%\'B‘*‘7'TB/ » I i
HBEAH L RR > B ASERTFIOLF MEE RN
PE R RRE M TS %@ Wy o R EFEE
F159i52 5% [ 2 9% B 4 -

R Ny 7\,¢b—+—¢;ﬁ#§ BAXEFEREFT LT ER

3V%¢4dﬁﬁﬁ@“ﬂ’@ﬂﬂ

%
$195 2153216~ 218F ) » 4
MG B2 Ve BRI S T A% T
HRFE O AR PR BRREH
» g Je

\\\Xr

|

~ B
(i L NI =T O LEER. 3/ 1P
B~ A)7E % 3390F 4%15‘%2#43 PRI S E
B o
(Ot 2 s inz A % #
c—- 4 ‘=Y )\ s }E >
Ef’ipf‘ﬂ 7 Bk
(S 2 E - 7550k

M
[E—
O
\'\"" H\
s
[E—y
—
ST
[
P
(Q
¥

—x
c

‘>‘__

P

&K

Q

o

e

|

=



REPEPEE TRES L R ARFREERE LG
I fA SRR R RTE O RER TR S |
ZEE O FICELHETD mE o BRI AP
WEUE B RN I REF AL 0 2 E
L2 AREEY SR 2IMB N Rig AT TP RN
AT RAFAR[ED Az ’jj‘ﬁﬁ%i;gé\lﬁﬂifﬁ—?i}l

m

3
o PHEAREATIANARE 285 F o A2V ibe § 2%
BT EE ﬁ?ztl‘fuaﬂ, 543——{\1/&4\»—’;%— AE¥T 4
FAF 2o bt LR E ARE Al BALEE T
H 2300 A2 AFEARR ~ R R SRR E -
F R B <8 R aﬂljo

ﬁ?@ﬁ«ﬁ? %ﬁﬁfé4

R A& ’ﬁﬁ"v:‘%"
Rz e (Fixs
it g ERA i?iﬁ“‘")~ L ER (#
AT BRI 2 2 H RH A (
110# & S Fex F 54895 2312d L/ e =7
e s ﬁ? HAEBTE BREHE TP LA TR &

HFA 0 R SR PR TR T NS 2 R
-3 %’7% & R IT 2] 0 AP o

AL RERAIER (TR ) 3F A7 EBH00~ i
Yo P d - AT AR 2 B EAR SR 5 128 ~ (r113# 97 18
p~19p ~21p ~ 228 %1%3@*%) » PR BB 2 dR e

52,0007~ (3534 1 4x500=2,000~) > Adpick > ik
i % 38FE2 1% 17 ~ 53R T 2 e~ ik

R EFREELANEFRZZ R FHR -2 2 - B



PEER  EHAF L - RSS2 - %A - B
ﬁ’“?ﬁf%ﬂ’ﬁﬁ%?%k—i?éi@>ﬁﬁﬁ’
N 3 i 2.

EREN AT B
A (BB 290
A A Z T L ‘F%ﬁ%j(%i.%41#5
510~ 12) 242 A “%*’iéf«'v”‘s%ﬁ%%‘ulm
£ R F %320025L % ﬂ\ma‘faii’\’% FA113# 112 27p #
BAr (113F B £37F 5264052 THm %) » @ ~% %

14287 18p 4o p A > 3 F 242372 ~ 217 % k4
2 AR R E (A5 5387T289F ) Aad v
G o M s B FEZ e PRAE T Rypa B
WP 2R F30L AW LI e
Vet T BRI EFEE F2090F % 1 5 By 30308 ¥ 23>
L] iddod 2 o
FEBBRTRIERAST  REBT ¥ RII RN TR -
&= EN 7] 114 = 11 ! 24 2
MEFL R 2 F FEn
WP ARFEPRER AR R
4o PRA 2 AR AN TR A 21820
Aot B REIEd o H K dcit b RIE
P AATRIED ok (BB R

2

Y/ m‘$ L &/z‘FmJ °

Rl
M+
»
>
o
o
o
PN
o
<

] y,

f;ﬁ"%\'}%*ﬂa\ ffpn X I@ 72
HliRoa SR -

4~

i
B

@;ﬂ%ﬂ»t
,ﬂ“ia‘«

ol
o
& 2
i

N

J

W
\F\"
~

o
;3_‘
SN

Wi

o

ARk T
% o IR ERE200
By EAZAETEA) T

4 = EY & 114 = 11
S Eo- 1 A RIE S

W | & 33 TR |ARpae cES A
AFH 2L P

24 2

1 |® EEponipg ria 000-00000000000000 Matk S | E- ERT112F
2 |¢ REEFERFLFG L2 (000-000000000000 gk | B X 55T160F
i d =
(PR AR/ &3 0 #7450
3 R i e WL |EEiEs R KRS RAEE RAT LW AR HHk
e
&
1 |72 |sespBmE Borep (113297 18p |192,600% |05 & = 4o HE S 113[1134£ 90 190 |35 ~ $473 0L F |24 FIL 22 Bt
(e bAE R R e A 21 pF39 4 £9119p 0pF1|0m194 OO #0005 M et B e & £ v 5k
W 2EFER EELE 04 3~ MBS R

£mA



(HLEE)

LR B EfE e (Az3rd i 5 (%-A2F & ﬁM"LﬂgTHQ%
1) IHRIESEF R 11397 18p 1 FE) 4~ INSTAGRAM##35
RSy ] 6PE3TA o B G SRR
8 gy F AT 4y 1) FRAETHRER GRS
E o (= %%13314-172
22992 101F)

2 L 51 "'F%&Jfl*ﬁ”.’#i{i 11397 18p ¢z dE s 113]|113£97 19p = 37 OLF 4374 ¥ Y2 i
(G 54 (21 4T 299 19p 0pF1|0pF194 OO B 0005 M #edt & 5§ & 35503k
B PX: Apm ) x?‘r‘%w’iﬁﬂ, 04 ~ 3% =~ (- 47 2|95 SIS 5
S (e d e s D) PUES £ S R g
2) 113297 18p 1 344 ~ INSTAGRAM##35 &

¥ mﬂw*&;; 6RE3TA > B RHEE SRR AR
%ﬂﬁﬂ%ﬁlhk L) LRMEMEL S B P
e o (8- %%23326-35%
11329 £ 11397 22p £33 O0%[41-69-83184+157%
2205124 1455144 OO#0£000[159F ; #= % 53399

008 2101%)

3 |EFE [rHEmME v pe|l113£90 ¢oimE s 113[113# 97 19p 14302 F|2% 48 582w
(7 RS e e I8 44 (21514 #£97 19p 0pF1|0pF194 OOH 000&1 [ EiE ¥
B 2EFRELFE 04 ~ 35 ~ (- Fa|[abrest
g R 1 T e A (Aeprd 4 2 #ES) otk A7 E R T
3) IopRIESEF R 11397 18p 1 5% 4 ~ INSTAGRAM##3# &

L Ry T A 6RE3TA > B BHEE SRR AR

CEER S L {x) LREERELS RS

o (¥=%%39542451
47 ~ 50 % 54 ~ 99 1 101
)

4 |EReez f’r%&lﬂrxﬁ*ww 11397 18p ¢z dE s 113]|113£97 19p £ 02 % |43 4 it T2 it
(4 RS B e 75 44 (2304 #£97 19p 0pF1|0pF194 OO #0005 [ p sein & ¥ £ 3!
B 2T EFEE 04 ~ 3% =~ - P [HBMmEsi s fmgE
% BT T E AR [ESEE 2% e D) %m*ﬁﬁgfﬁﬁﬁ
4) T TESEF R 113£97 18p 1 ~ INSTAGRAM##3# &

e DT A 6pF374~ o h At e R W] > A

CEFrEE S S E {ia) LRTCAREEG R

HE o (%= % $59367-69%
72991 101F)

5 | B (BB R v |113£90 ¢z 113]1134#9 7 £33 0L F[23 4 Fipfe
(4 EIE S SEREE F o3 PRI-RIPA £9719p 0ps1|0mF194 oo 000 % | M Fedn & 5§ 5
ot 2EFR o EE TR 04 3§~ 1 L IEEE EY 5
%% s T (Aesrd 4 5 FE) %*é RS
5) IHUESEF R 11397 18p 1 S &~ LINE#3 & &

L ity ] 6374 > 7 ESER LR
B4 AL A T {z) .»;tiah%imﬂﬁ‘#(?}'»
E o 3297 St 113[11329° a4 O0%|%%23124-27230-3
10/%354 £97118p 165 |17/ 434 QO0000% 5237302 42F & &=
374~ 3F & (#- 427 # £ %9931 101F)
ESLED)

6 SR |Esh B WA R R |113#9 0 ¢oinE s L 113[113# 90 143 O0W |23 4 S @2 Bik -
(74 A F RS B e 15 [10pE524 #£97 18p 165 | 17pF434 OO00O0 5 P Fedt & s § & 3550k
wE 2EFRFETER 374 ~ 3§ ~ (- F#H[Bmaest » L23F
+ Y W R 16 T R e A EXLED] Fatk AP E R
6) IS EFOK PRI F e )N

SER A A MAERFEREE 5 B
EEE S S SEEY H(E- 552352443
o 247~50151F)

T |mes |wmpme porser(l3egs ¢ et v 113[118# 90 1a3O0% | 23F 4 w2l
(7 RS e e TE 44 [13pF 14 #£97 18p 165 | 17pF434 OQO00O0EL | P set &y f 7 rﬁfﬁ;:
B ABFR o FEER 3T N 3H & (- 27 [t aesr
1 B BT AT R M) otk A E R
D) A AESEF R 544 ~ INSTAGRAM##35 &

G B TR R W AL

LRSS LREERELES RS

o (%- %%923224-57%
61 63165F )

8 |FHE (B M R pae|113£90 doipdE S 113]1134£9 7 A £33 OO0 % |43 4 FH P2 it
(4 RS e e 75 4% [ 15p 404 #97 18P 165% 17434 OO00O05 | st &5 § & fffu;a\
B DEFR O FERR 3m ~3F A~ (- Rpwladaiesid
EECR TS AL R A HEFH) %deﬁgTHqﬂ
8) Idp e EF R A A ESER

FRP TSR A HEARFEREE B

LEE S E P(E- £%23224T1

HE o 2737532 77-79%8
0+83285%)

9 |mEE [FHEMS R p|113£90 ¢ oRE ¢ v 113[113# 90 = 143 00% |23 ihsBe B
(S A F RS e e I8 4 15584 #£9718p 165 [17p434 OO0000% |} Feiv & 5c§ & 3+ 5%
R AHFR FREA 374~ 3F A (- Rpwladiesid
4 AT AL A EPH) Hoth L 4R BT
9) RS EF R 4 ~ INSTAGRAM##32 &

BEBIEEE A
T I EY
IE o

B mEEERE A
LT EL G B
(¥- £%233124-893
95~ 973 99 + 1013 106
7)

b



(\ER)

10 |=an %%gngmnxﬁ»m»; 113297 19p |25, 200~ [ # &= F3 113297 21 p |3% ~ 333 OO® |33 48 B2 =it
(74 L i | 13180 0pF374 OO 8000 5 | p st §5c § £ fﬁf""?"
Wt o B (- 25 % R = B
% 5] & PE ) ,,qué*is*.ﬁg‘rﬁlif’é
D 3¢ % - INSTAGRAM#H32

B AL SRR AR
FRAERER DR
(&- % %24325- 117
2121~123%127F)

11 |5k [sesph B fover (113297 20p (5,200~ ¢ S £ 11397 22p 3§ ~ £33 O0® |43 4§80 fie2 ik
(™ 4e ) e e 35 45 | 10pE39 4 14pE144 OO#0£000[ P 5ot 85 F & 355035
W E ot P CUR 51§28 0005 EE Y- SN
# Sasil R 16 T R e A otk = AR R TR
3) T RIE SRR X h L AR

PR @ MERFERER S R

i f g7 AL A T F(E-£%1721835

FE 2 o 241 ~63~77278 ~ 143
)

12 [&ins [FHhems foen(113297 200 [1,050%  |¢ gie= F 113297 227 (35 ~ £33 O0F® |4 3F 4 ik b2 mik
(4 A F R G2 6 F (20234 14pF 144 OO#0£000 [ M se3n 5§ F 3+

el o EER AT 0005 ERE XL
% ikl R P S EE S Hatk = LA E A P fé
4) tE SR RER S BRSNS NE 31

Rt @ m R 4 MRERFERFTHG R

FORAI A RS F(E- £%19220435
341 -~65~79280 147
)

13 M 3B r%u&lﬂdﬁ* it [113# 97 20p | 15400~ ¢t e & 113297 22p (39 ~ 3133 OOF® |+ 34 M B2 kit ~
(4 IR S AP N AT D2 (d=3%% % 14p5 144 QOB 05000 p Fe3n & g § F 3!
Wt o el i?]‘ﬁj&;ﬁ,/ﬂg@w 31,400 O00%. EET ET-TANE S
# S5l TEF AL 4y T SN R Efn*ﬁ’—‘?iﬂ’g{:r?s?fifé
5) P RRE 5B ) DRSS L

| L LT RER R

ORAT A R F(E- £%21222435
141~67~81182-151
)

4 375 [srspp @ forpu 113290 190 (15400~ [ e £ 11391 22p 3§ ~ 3573 O0%® (#3437 et :
(e FAE R &S F (16274 14p145 OO#0£000| p 5% & 5§ 5 rs,gm.\
EE T Ao EE T R O00%. E Ry
# il B 4 T otk xvf,ﬁg’r i ,q f;
6) #FoRET e B E=S I

Fert g @ ik B 4 - %ﬁ?%‘i‘f}!f; wER SR

A A K :é?;gj 21p (4,000~ S(%- 552712835
3141712728318
61632 165F )

15 (3% [fesppme foome|113290 190 (2,750~ ¢ g Fl 113£97 22 (35 ~ £33 Q0% 274 3= B2 it
(W 4e IR S - AN (-3 P2 14p 144 OO#0£000| P 7ot & 5§ & 37503
T B 5k O005. ERE Y- E NS
2 4hst] e VRS S8kl Fatk # iéﬁ AR
D) PR R REE A o B~

Y T RE R S — — %ﬁ%#i‘rﬁflﬂ%iﬁ%
R R4 ES - éi:;éf e R S(E- 5292303
141732748718
8~189F)
prd -
I z\» = .
ot EE B e Wb [EEadks |5 KRS | RAERER RALEG | R4 g
R i
%)
1 (4e(sa 3 *’r:ﬁ,ﬁ:]ﬂq\ﬁ“ﬂk&é 11397 19p |6, 500~ ¥ g & 11397 21 p |3§ ~ 87 OO® #4374 R J 2 it~
- B e e e 15 4 138 0pF3TA OO K000 5 [ 1 3 5c § £ 35 5ik
# M il DFFW o EER G (Fe- 25 F|395R0e i~ FE3F
0) HTE 1 R A * ) Fotk 2 AR T T
14 RE S R R 7 4 - INSTAGRAM$#32 &
SE A Ert AR A B~ ik SR W
R E R E S e ra‘ihmgémﬁﬁ,
PE S o (&- £ %24225~109
2114F)
2(””13 BEW |SEH AR Ao eR 113290 19p |35 ~ L # 113#92 22p |35~ 133 O0F® | 2354 & T2
wE o A FE G § T 23m5TA 14pF144 OOB0£000( p sein ¥y ¥ F 3
2 Hasll EREE Y F b 0005
2) WAL T 4
R R R
Rt @ =i
T ORAL A RS P(E- 51121635
2416175276116
)

b
St
b


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1624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陳妍蓁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營偵字第3638號、114年度偵字第5492號、114年度偵字第5894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陳妍蓁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，共15罪（即附表二部分），各處有期徒刑1年1月。
二、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,000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之。　　　　　
三、陳妍蓁被訴附表三所示部分公訴均不受理。　　　　
　　事　實
一、陳妍蓁於民國113年9月初某日，加入由許芳祐（另案通緝中）與其他真實身分不詳之人所屬，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組織（下稱本案詐欺集團，陳妍蓁所涉組織犯罪部分不在本案起訴範圍），負責依指示前往自動櫃員機提領詐欺贓款（即俗稱之「提款車手」）。陳妍蓁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洗錢之犯意聯絡，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以附表二所示詐騙方式，致附表二所示者均陷於錯誤，依本案詐欺集團的指示於附表二所示轉匯時間，轉匯附表二所示之金額，再由本案詐欺集團透過附表一、二所示之人頭帳戶轉匯該等贓款，陳妍蓁再依許芳祐指示前往提款，並將提領贓款轉交給許芳祐指定者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，致難以追查犯罪所得之去向，而掩飾、隱匿該等犯罪所得。
二、案經附表二所示者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學甲、佳里、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　　理　由
甲、有罪部分：
壹、關於證據能力之認定：
一、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，檢察官及被告陳妍蓁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見有聲明異議之情形（本院卷第211至215頁），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，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，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，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，均有證據能力。
二、另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，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證據關聯性，且無證據證明是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，亦均有證據能力。
貳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：
　　上述犯罪事實，為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坦白承認（本院卷第195、215至216、218頁），並有附表一、二所示之證據能夠佐證，足認被告上述自白與事實相符，能夠採信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均能認定，俱應依法論科。
參、論罪科刑：
一、論罪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、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。
　㈡被告與許芳祐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，就本案犯行均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均應論以共同正犯。　
　㈢被告各是以一行為犯上述數罪，其犯罪目的同一，均屬想像競合犯，各應從一重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。
　㈣被告所犯15罪（以被害人之人數計算）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不同，應予分論併罰。　
二、量刑　　　
　㈠審酌詐騙事件層出不窮，為社會大眾所深惡痛絕之事，被告為獲取報酬擔任「提款車手」，協助本案詐欺集團取得受騙款項，掩飾、隱匿犯罪所得，嚴重影響檢警對於幕後犯罪者之追緝，法治觀念顯有偏差，自應予相當之非難。被告犯後於警詢以及偵訊中雖對於客觀事實不爭執，但否認主觀犯意，至本院審理中始全部坦認，但迄未繳回任何犯罪所得，未與任何告訴人調解或和解，就所造成的損害沒有任何賠償，犯後態度未達良好程度，不宜寬待。被告另涉犯多件詐欺、洗錢等案件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以及起訴書在卷可查，素行不良。最後，兼衡被告本案提領次數、提領總金額，暨其於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、家庭以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　㈡末按數罪併罰案件之定刑，非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，於行為人（受刑人）之權益更有實際重大影響。如能俟行為人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該法院裁定之，透過於裁定前給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（同條第3項參照），保障其聽審權利，非僅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，更可減少一再重新（複）定刑之程序勞費，故於個案判決時自得不定其應執行刑（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理由參照）。本院考量被告另涉犯多件詐欺、洗錢案件，應待被告所犯各案均確定後再合併定應執行刑，較能節省司法資源，亦有益於被告之權利保障，爰不合併定應執行之刑，附此敘明。　　　
肆、沒收　
　　被告不爭執每提領新臺幣（下同）3萬元可獲取500元的報酬，則附表二所示被告總提領金額為12萬元（即113年9月18日、19日、21日、22日各1筆3萬元），則被告獲取之報酬即為2,000元（計算式：4×500＝2,000元），未據扣案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、追徵。　　　
乙、不受理部分：
壹、按一事不再理為刑事訴訟法之原則，蓋對於同一被告之一個犯罪事實，無論是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，祇有一個刑罰權，不容重複裁判，故檢察官就同一事實為先後兩次起訴，法院應依同法第303條第2款就重行起訴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（最高法院90年度台非字第5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貳、經查，附表三所示之告訴人張雨柔、高欣愉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0、12）之被害事實，已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32002號向本院提起公訴，並於113年11月27日繫屬本院（113年度金訴字第2640號，下稱前案），而本案為114年8月18日始繫屬本院，有前案之起訴書、法院前案紀錄表以及本院收狀戳章等（本院卷第3、87至89頁）在卷可憑。從而，被告附表三的犯行，明顯是重行起訴，依據前開說明及規定，爰均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03條第2款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唐瑄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周映彤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九庭　　法　官　廖建瑋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謝盈敏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		附表一：本案帳戶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金融機構

		帳號

		下稱

		金融機構函文、帳戶基本資料、交易明細



		1

		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

		000-00000000000000

		郵局帳戶

		警一卷第7至12頁



		2

		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		000-000000000000

		中信帳戶

		警二卷第57至60頁







 
		附表二
（時間：民國/金額：新臺幣）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告訴人

		詐騙方式

		轉匯時間

		轉匯金額

		轉匯入帳戶

		第二層帳戶、轉匯時間、轉匯金額

		提領時間

		提領金額

		提領地點

		證據



		1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）

		劉昱君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劉昱君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劉昱君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21時39分

		1萬2,6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
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



		113年9月19日0時19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

		告訴人劉昱君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三卷第13至14、17至22、99至101頁)



		2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2）

		周依彤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周依彤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周依彤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21時47分

		9,0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
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

		113年9月19日0時19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

		告訴人周依彤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3至26、35至41、69、83至84、157至159頁；警三卷第33、99至101頁)
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9月20日22時12分

		2,100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

		




		3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3）

		吳容亘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吳容亘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吳容亘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21時51分

		8,5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
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

		113年9月19日0時19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

		告訴人吳容亘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三卷第39至42、45至47、50至54、99至101頁)



		4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4）

		鄭加宏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鄭加宏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鄭加宏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23時9分

		5,2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
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

		113年9月19日0時19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

		告訴人鄭加宏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三卷第59至67、69至72、99至101頁)



		5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5）

		廖偉捷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廖偉捷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廖偉捷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23時34分

		4,5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
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

		113年9月19日0時19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

		告訴人廖偉捷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LINE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27至30、35至37、39至42頁；警三卷第99至101頁)
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9月18日10時35分

		9,700元

		
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

		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

		




		6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6）

		翁詩閔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翁詩閔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翁詩閔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10時52分

		3,0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

		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

		告訴人翁詩閔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43至47、50至51頁)



		7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7）

		蔡佳欣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蔡佳欣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蔡佳欣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13時1分

		5,2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

		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

		告訴人蔡佳欣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57至61、63至65頁)



		8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8）

		許捷閔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許捷閔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許捷閔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15時40分

		1萬4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

		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

		告訴人許捷閔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71至73、75至77、79至80、83至85頁)



		9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9）

		温紜慈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温紜慈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温紜慈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15時58分

		5,2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

		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

		告訴人温紜慈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89至95、97至99、101至106頁)



		10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1）

		洪佳愉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洪佳愉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洪佳愉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9日13時18分

		2萬5,200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1日0時37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學成門市)

		告訴人洪佳愉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4至25、117至121、123至127頁)



		11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3）

		郭俞廷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郭俞廷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郭俞廷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20日10時39分

		5,200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

		告訴人郭俞廷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17至18、35至41、63、77至78、143頁)



		12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4）

		董浿汝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董浿汝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董浿汝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20日20時23分

		1,050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



		告訴人董浿汝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19至20、35至41、65、79至80、147頁)



		13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5）

		陳孟筠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陳孟筠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陳孟筠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20日21時42分

		1萬400元
(起訴書誤載為1,400元，應予更正)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



		告訴人陳孟筠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1至22、35至41、67、81至82、151頁)



		14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6）

		李于庭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李于庭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李于庭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9日16時27分

		1萬400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



		告訴人李于庭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7至28、35至41、71至72、85至86、163至165頁)
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9月21日16時8分

		4,000元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15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7）

		李云騰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李云騰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李云騰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9日6時12分

		2,750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



		告訴人李云騰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9至30、35至41、73至74、87至88、189頁)
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9月22日6時38分

		2,750元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



 
附表三：　
		編號

		告訴人

		詐騙方式

		轉匯時間

		轉匯金額

		轉匯入帳戶

		第二層帳戶、轉匯時間、轉匯金額

		提領時間

		提領金額

		提領地點

		證據



		1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0）

		張雨柔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張雨柔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張雨柔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9日13時8分

		6,500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1日0時37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學成門市)

		告訴人張雨柔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4至25、109至114頁)



		2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2）

		高欣愉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盲盒資訊，待高欣愉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高欣愉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9日23時57分

		3萬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

		告訴人高欣愉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11至16、35至41、61、75至76、116頁)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1624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陳妍蓁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營偵字第3

638號、114年度偵字第5492號、114年度偵字第5894號），本院

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陳妍蓁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，共15罪（即附表二部分

    ），各處有期徒刑1年1月。

二、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,000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

   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之。　　　　　

三、陳妍蓁被訴附表三所示部分公訴均不受理。　　　　

　　事　實

一、陳妍蓁於民國113年9月初某日，加入由許芳祐（另案通緝中

    ）與其他真實身分不詳之人所屬，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

    構性詐欺集團組織（下稱本案詐欺集團，陳妍蓁所涉組織犯

    罪部分不在本案起訴範圍），負責依指示前往自動櫃員機提

    領詐欺贓款（即俗稱之「提款車手」）。陳妍蓁與本案詐欺

    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

    欺取財、洗錢之犯意聯絡，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以附表二

    所示詐騙方式，致附表二所示者均陷於錯誤，依本案詐欺集

    團的指示於附表二所示轉匯時間，轉匯附表二所示之金額，

    再由本案詐欺集團透過附表一、二所示之人頭帳戶轉匯該等

    贓款，陳妍蓁再依許芳祐指示前往提款，並將提領贓款轉交

    給許芳祐指定者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，致難以追查犯罪

    所得之去向，而掩飾、隱匿該等犯罪所得。

二、案經附表二所示者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學甲、佳里、第三

    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
　　理　由

甲、有罪部分：

壹、關於證據能力之認定：

一、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，檢察官及被告陳

    妍蓁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見有聲明異議之情形（本院卷第

    211至215頁），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，並無違

    法取證或其他瑕疵，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，亦無顯

    不可信之情況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依刑事訴訟法

    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，均有證據能力。

二、另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，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證據

    關聯性，且無證據證明是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，依刑

    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，亦均有證據能力。

貳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：

　　上述犯罪事實，為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坦白承認（本院卷

    第195、215至216、218頁），並有附表一、二所示之證據能

    夠佐證，足認被告上述自白與事實相符，能夠採信。本案事

    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均能認定，俱應依法論科。

參、論罪科刑：

一、論罪
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、

   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。

　㈡被告與許芳祐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，就本案犯行均具有

   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均應論以共同正犯。　

　㈢被告各是以一行為犯上述數罪，其犯罪目的同一，均屬想像

    競合犯，各應從一重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

    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。

　㈣被告所犯15罪（以被害人之人數計算）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不

    同，應予分論併罰。　

二、量刑　　　

　㈠審酌詐騙事件層出不窮，為社會大眾所深惡痛絕之事，被告

    為獲取報酬擔任「提款車手」，協助本案詐欺集團取得受騙

    款項，掩飾、隱匿犯罪所得，嚴重影響檢警對於幕後犯罪者

    之追緝，法治觀念顯有偏差，自應予相當之非難。被告犯後

    於警詢以及偵訊中雖對於客觀事實不爭執，但否認主觀犯意

    ，至本院審理中始全部坦認，但迄未繳回任何犯罪所得，未

    與任何告訴人調解或和解，就所造成的損害沒有任何賠償，

    犯後態度未達良好程度，不宜寬待。被告另涉犯多件詐欺、

    洗錢等案件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以及起訴書在卷可查，素行

    不良。最後，兼衡被告本案提領次數、提領總金額，暨其於

    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、家庭以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

    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
　㈡末按數罪併罰案件之定刑，非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，於

    行為人（受刑人）之權益更有實際重大影響。如能俟行為人

    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所對

    應之檢察署檢察官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該

    法院裁定之，透過於裁定前給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

    見之機會（同條第3項參照），保障其聽審權利，非僅符合

    正當法律程序，更可減少一再重新（複）定刑之程序勞費，

    故於個案判決時自得不定其應執行刑（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

    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理由參照）。本院考量被告另

    涉犯多件詐欺、洗錢案件，應待被告所犯各案均確定後再合

    併定應執行刑，較能節省司法資源，亦有益於被告之權利保

    障，爰不合併定應執行之刑，附此敘明。　　　

肆、沒收　

　　被告不爭執每提領新臺幣（下同）3萬元可獲取500元的報酬

    ，則附表二所示被告總提領金額為12萬元（即113年9月18日

    、19日、21日、22日各1筆3萬元），則被告獲取之報酬即為

    2,000元（計算式：4×500＝2,000元），未據扣案，應依刑法

    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、追徵。　　　

乙、不受理部分：

壹、按一事不再理為刑事訴訟法之原則，蓋對於同一被告之一個

    犯罪事實，無論是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，祇有一個刑罰

    權，不容重複裁判，故檢察官就同一事實為先後兩次起訴，

    法院應依同法第303條第2款就重行起訴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

    決（最高法院90年度台非字第5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貳、經查，附表三所示之告訴人張雨柔、高欣愉（即起訴書附表

    編號10、12）之被害事實，已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以113

    年度偵字第32002號向本院提起公訴，並於113年11月27日繫

    屬本院（113年度金訴字第2640號，下稱前案），而本案為1

    14年8月18日始繫屬本院，有前案之起訴書、法院前案紀錄

    表以及本院收狀戳章等（本院卷第3、87至89頁）在卷可憑

    。從而，被告附表三的犯行，明顯是重行起訴，依據前開說

    明及規定，爰均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03條第2款，

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唐瑄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周映彤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九庭　　法　官　廖建瑋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

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

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

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謝盈敏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附表一：本案帳戶     編號 金融機構 帳號 下稱 金融機構函文、帳戶基本資料、交易明細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000-00000000000000 郵局帳戶 警一卷第7至12頁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-000000000000 中信帳戶 警二卷第57至60頁 

 

附表二 （時間：民國/金額：新臺幣）          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轉匯時間 轉匯金額 轉匯入帳戶 第二層帳戶、轉匯時間、轉匯金額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提領地點 證據 1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） 劉昱君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劉昱君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劉昱君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21時39分 1萬2,6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 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  113年9月19日0時19分 3萬元 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 告訴人劉昱君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三卷第13至14、17至22、99至101頁) 2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2） 周依彤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周依彤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周依彤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21時47分 9,0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 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 113年9月19日0時19分 3萬元 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 告訴人周依彤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3至26、35至41、69、83至84、157至159頁；警三卷第33、99至101頁)    113年9月20日22時12分 2,100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  3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3） 吳容亘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吳容亘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吳容亘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21時51分 8,5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 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 113年9月19日0時19分 3萬元 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 告訴人吳容亘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三卷第39至42、45至47、50至54、99至101頁) 4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4） 鄭加宏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鄭加宏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鄭加宏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23時9分 5,2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 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 113年9月19日0時19分 3萬元 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 告訴人鄭加宏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三卷第59至67、69至72、99至101頁) 5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5） 廖偉捷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廖偉捷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廖偉捷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23時34分 4,5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 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 113年9月19日0時19分 3萬元 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 告訴人廖偉捷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LINE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27至30、35至37、39至42頁；警三卷第99至101頁)    113年9月18日10時35分 9,700元 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 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  6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6） 翁詩閔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翁詩閔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翁詩閔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10時52分 3,0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 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 告訴人翁詩閔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43至47、50至51頁) 7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7） 蔡佳欣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蔡佳欣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蔡佳欣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13時1分 5,2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 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 告訴人蔡佳欣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57至61、63至65頁) 8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8） 許捷閔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許捷閔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許捷閔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15時40分 1萬4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 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 告訴人許捷閔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71至73、75至77、79至80、83至85頁) 9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9） 温紜慈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温紜慈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温紜慈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15時58分 5,2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 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 告訴人温紜慈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89至95、97至99、101至106頁) 10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1） 洪佳愉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洪佳愉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洪佳愉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9日13時18分 2萬5,200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1日0時37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學成門市) 告訴人洪佳愉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4至25、117至121、123至127頁) 11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3） 郭俞廷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郭俞廷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郭俞廷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20日10時39分 5,200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 告訴人郭俞廷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17至18、35至41、63、77至78、143頁) 12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4） 董浿汝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董浿汝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董浿汝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20日20時23分 1,050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  告訴人董浿汝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19至20、35至41、65、79至80、147頁) 13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5） 陳孟筠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陳孟筠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陳孟筠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20日21時42分 1萬400元 (起訴書誤載為1,400元，應予更正)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  告訴人陳孟筠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1至22、35至41、67、81至82、151頁) 14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6） 李于庭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李于庭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李于庭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9日16時27分 1萬400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  告訴人李于庭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7至28、35至41、71至72、85至86、163至165頁)    113年9月21日16時8分 4,000元       15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7） 李云騰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李云騰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李云騰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9日6時12分 2,750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  告訴人李云騰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9至30、35至41、73至74、87至88、189頁)    113年9月22日6時38分 2,750元       

 

附表三：　

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轉匯時間 轉匯金額 轉匯入帳戶 第二層帳戶、轉匯時間、轉匯金額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提領地點 證據 1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0） 張雨柔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張雨柔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張雨柔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9日13時8分 6,500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1日0時37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學成門市) 告訴人張雨柔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4至25、109至114頁) 2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2） 高欣愉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盲盒資訊，待高欣愉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高欣愉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9日23時57分 3萬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 告訴人高欣愉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11至16、35至41、61、75至76、116頁) 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1624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陳妍蓁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營偵字第3638號、114年度偵字第5492號、114年度偵字第5894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陳妍蓁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，共15罪（即附表二部分），各處有期徒刑1年1月。
二、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,000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之。　　　　　
三、陳妍蓁被訴附表三所示部分公訴均不受理。　　　　
　　事　實
一、陳妍蓁於民國113年9月初某日，加入由許芳祐（另案通緝中）與其他真實身分不詳之人所屬，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組織（下稱本案詐欺集團，陳妍蓁所涉組織犯罪部分不在本案起訴範圍），負責依指示前往自動櫃員機提領詐欺贓款（即俗稱之「提款車手」）。陳妍蓁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洗錢之犯意聯絡，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以附表二所示詐騙方式，致附表二所示者均陷於錯誤，依本案詐欺集團的指示於附表二所示轉匯時間，轉匯附表二所示之金額，再由本案詐欺集團透過附表一、二所示之人頭帳戶轉匯該等贓款，陳妍蓁再依許芳祐指示前往提款，並將提領贓款轉交給許芳祐指定者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，致難以追查犯罪所得之去向，而掩飾、隱匿該等犯罪所得。
二、案經附表二所示者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學甲、佳里、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　　理　由
甲、有罪部分：
壹、關於證據能力之認定：
一、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，檢察官及被告陳妍蓁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見有聲明異議之情形（本院卷第211至215頁），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，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，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，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，均有證據能力。
二、另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，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證據關聯性，且無證據證明是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，亦均有證據能力。
貳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：
　　上述犯罪事實，為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坦白承認（本院卷第195、215至216、218頁），並有附表一、二所示之證據能夠佐證，足認被告上述自白與事實相符，能夠採信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均能認定，俱應依法論科。
參、論罪科刑：
一、論罪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、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。
　㈡被告與許芳祐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，就本案犯行均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均應論以共同正犯。　
　㈢被告各是以一行為犯上述數罪，其犯罪目的同一，均屬想像競合犯，各應從一重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。
　㈣被告所犯15罪（以被害人之人數計算）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不同，應予分論併罰。　
二、量刑　　　
　㈠審酌詐騙事件層出不窮，為社會大眾所深惡痛絕之事，被告為獲取報酬擔任「提款車手」，協助本案詐欺集團取得受騙款項，掩飾、隱匿犯罪所得，嚴重影響檢警對於幕後犯罪者之追緝，法治觀念顯有偏差，自應予相當之非難。被告犯後於警詢以及偵訊中雖對於客觀事實不爭執，但否認主觀犯意，至本院審理中始全部坦認，但迄未繳回任何犯罪所得，未與任何告訴人調解或和解，就所造成的損害沒有任何賠償，犯後態度未達良好程度，不宜寬待。被告另涉犯多件詐欺、洗錢等案件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以及起訴書在卷可查，素行不良。最後，兼衡被告本案提領次數、提領總金額，暨其於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、家庭以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　㈡末按數罪併罰案件之定刑，非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，於行為人（受刑人）之權益更有實際重大影響。如能俟行為人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該法院裁定之，透過於裁定前給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（同條第3項參照），保障其聽審權利，非僅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，更可減少一再重新（複）定刑之程序勞費，故於個案判決時自得不定其應執行刑（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理由參照）。本院考量被告另涉犯多件詐欺、洗錢案件，應待被告所犯各案均確定後再合併定應執行刑，較能節省司法資源，亦有益於被告之權利保障，爰不合併定應執行之刑，附此敘明。　　　
肆、沒收　
　　被告不爭執每提領新臺幣（下同）3萬元可獲取500元的報酬，則附表二所示被告總提領金額為12萬元（即113年9月18日、19日、21日、22日各1筆3萬元），則被告獲取之報酬即為2,000元（計算式：4×500＝2,000元），未據扣案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、追徵。　　　
乙、不受理部分：
壹、按一事不再理為刑事訴訟法之原則，蓋對於同一被告之一個犯罪事實，無論是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，祇有一個刑罰權，不容重複裁判，故檢察官就同一事實為先後兩次起訴，法院應依同法第303條第2款就重行起訴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（最高法院90年度台非字第5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貳、經查，附表三所示之告訴人張雨柔、高欣愉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0、12）之被害事實，已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32002號向本院提起公訴，並於113年11月27日繫屬本院（113年度金訴字第2640號，下稱前案），而本案為114年8月18日始繫屬本院，有前案之起訴書、法院前案紀錄表以及本院收狀戳章等（本院卷第3、87至89頁）在卷可憑。從而，被告附表三的犯行，明顯是重行起訴，依據前開說明及規定，爰均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03條第2款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唐瑄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周映彤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九庭　　法　官　廖建瑋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謝盈敏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		附表一：本案帳戶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金融機構

		帳號

		下稱

		金融機構函文、帳戶基本資料、交易明細



		1

		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

		000-00000000000000

		郵局帳戶

		警一卷第7至12頁



		2

		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		000-000000000000

		中信帳戶

		警二卷第57至60頁







 
		附表二
（時間：民國/金額：新臺幣）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告訴人

		詐騙方式

		轉匯時間

		轉匯金額

		轉匯入帳戶

		第二層帳戶、轉匯時間、轉匯金額

		提領時間

		提領金額

		提領地點

		證據



		1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）

		劉昱君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劉昱君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劉昱君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21時39分

		1萬2,6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
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



		113年9月19日0時19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

		告訴人劉昱君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三卷第13至14、17至22、99至101頁)



		2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2）

		周依彤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周依彤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周依彤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21時47分

		9,0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
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

		113年9月19日0時19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

		告訴人周依彤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3至26、35至41、69、83至84、157至159頁；警三卷第33、99至101頁)
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9月20日22時12分

		2,100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

		




		3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3）

		吳容亘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吳容亘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吳容亘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21時51分

		8,5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
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

		113年9月19日0時19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

		告訴人吳容亘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三卷第39至42、45至47、50至54、99至101頁)



		4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4）

		鄭加宏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鄭加宏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鄭加宏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23時9分

		5,2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
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

		113年9月19日0時19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

		告訴人鄭加宏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三卷第59至67、69至72、99至101頁)



		5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5）

		廖偉捷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廖偉捷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廖偉捷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23時34分

		4,5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
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

		113年9月19日0時19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

		告訴人廖偉捷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LINE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27至30、35至37、39至42頁；警三卷第99至101頁)
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9月18日10時35分

		9,700元

		
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

		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

		




		6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6）

		翁詩閔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翁詩閔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翁詩閔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10時52分

		3,0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

		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

		告訴人翁詩閔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43至47、50至51頁)



		7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7）

		蔡佳欣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蔡佳欣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蔡佳欣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13時1分

		5,2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

		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

		告訴人蔡佳欣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57至61、63至65頁)



		8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8）

		許捷閔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許捷閔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許捷閔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15時40分

		1萬4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

		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

		告訴人許捷閔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71至73、75至77、79至80、83至85頁)



		9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9）

		温紜慈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温紜慈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温紜慈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8日15時58分

		5,200元

		郵局帳戶

		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

		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

		告訴人温紜慈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89至95、97至99、101至106頁)



		10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1）

		洪佳愉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洪佳愉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洪佳愉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9日13時18分

		2萬5,200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1日0時37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學成門市)

		告訴人洪佳愉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4至25、117至121、123至127頁)



		11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3）

		郭俞廷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郭俞廷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郭俞廷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20日10時39分

		5,200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

		告訴人郭俞廷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17至18、35至41、63、77至78、143頁)



		12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4）

		董浿汝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董浿汝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董浿汝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20日20時23分

		1,050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



		告訴人董浿汝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19至20、35至41、65、79至80、147頁)



		13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5）

		陳孟筠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陳孟筠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陳孟筠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20日21時42分

		1萬400元
(起訴書誤載為1,400元，應予更正)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



		告訴人陳孟筠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1至22、35至41、67、81至82、151頁)



		14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6）

		李于庭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李于庭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李于庭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9日16時27分

		1萬400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



		告訴人李于庭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7至28、35至41、71至72、85至86、163至165頁)
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9月21日16時8分

		4,000元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		15
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7）

		李云騰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李云騰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李云騰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9日6時12分

		2,750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



		告訴人李云騰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9至30、35至41、73至74、87至88、189頁)



		


		


		


		113年9月22日6時38分

		2,750元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		








 
附表三：　
		編號

		告訴人

		詐騙方式

		轉匯時間

		轉匯金額

		轉匯入帳戶

		第二層帳戶、轉匯時間、轉匯金額

		提領時間

		提領金額

		提領地點

		證據



		1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0）

		張雨柔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張雨柔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張雨柔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9日13時8分

		6,500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1日0時37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學成門市)

		告訴人張雨柔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4至25、109至114頁)



		2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2）

		高欣愉

		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盲盒資訊，待高欣愉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高欣愉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

		113年9月19日23時57分

		3萬元

		中信帳戶

		無

		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

		3萬元

		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

		告訴人高欣愉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11至16、35至41、61、75至76、116頁)





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1624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陳妍蓁



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營偵字第3638號、114年度偵字第5492號、114年度偵字第5894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陳妍蓁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，共15罪（即附表二部分），各處有期徒刑1年1月。

二、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2,000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之。　　　　　

三、陳妍蓁被訴附表三所示部分公訴均不受理。　　　　

　　事　實

一、陳妍蓁於民國113年9月初某日，加入由許芳祐（另案通緝中）與其他真實身分不詳之人所屬，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詐欺集團組織（下稱本案詐欺集團，陳妍蓁所涉組織犯罪部分不在本案起訴範圍），負責依指示前往自動櫃員機提領詐欺贓款（即俗稱之「提款車手」）。陳妍蓁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、洗錢之犯意聯絡，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以附表二所示詐騙方式，致附表二所示者均陷於錯誤，依本案詐欺集團的指示於附表二所示轉匯時間，轉匯附表二所示之金額，再由本案詐欺集團透過附表一、二所示之人頭帳戶轉匯該等贓款，陳妍蓁再依許芳祐指示前往提款，並將提領贓款轉交給許芳祐指定者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，致難以追查犯罪所得之去向，而掩飾、隱匿該等犯罪所得。

二、案經附表二所示者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學甲、佳里、第三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。

　　理　由

甲、有罪部分：

壹、關於證據能力之認定：

一、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，檢察官及被告陳妍蓁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見有聲明異議之情形（本院卷第211至215頁），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，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，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，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，均有證據能力。

二、另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，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證據關聯性，且無證據證明是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，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，亦均有證據能力。

貳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：

　　上述犯罪事實，為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坦白承認（本院卷第195、215至216、218頁），並有附表一、二所示之證據能夠佐證，足認被告上述自白與事實相符，能夠採信。本案事證明確，被告犯行均能認定，俱應依法論科。

參、論罪科刑：

一、論罪

　㈠核被告所為，均係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、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。

　㈡被告與許芳祐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，就本案犯行均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均應論以共同正犯。　

　㈢被告各是以一行為犯上述數罪，其犯罪目的同一，均屬想像競合犯，各應從一重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。

　㈣被告所犯15罪（以被害人之人數計算）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不同，應予分論併罰。　

二、量刑　　　

　㈠審酌詐騙事件層出不窮，為社會大眾所深惡痛絕之事，被告為獲取報酬擔任「提款車手」，協助本案詐欺集團取得受騙款項，掩飾、隱匿犯罪所得，嚴重影響檢警對於幕後犯罪者之追緝，法治觀念顯有偏差，自應予相當之非難。被告犯後於警詢以及偵訊中雖對於客觀事實不爭執，但否認主觀犯意，至本院審理中始全部坦認，但迄未繳回任何犯罪所得，未與任何告訴人調解或和解，就所造成的損害沒有任何賠償，犯後態度未達良好程度，不宜寬待。被告另涉犯多件詐欺、洗錢等案件，有法院前案紀錄表以及起訴書在卷可查，素行不良。最後，兼衡被告本案提領次數、提領總金額，暨其於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、家庭以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
　㈡末按數罪併罰案件之定刑，非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行使，於行為人（受刑人）之權益更有實際重大影響。如能俟行為人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，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，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該法院裁定之，透過於裁定前給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（同條第3項參照），保障其聽審權利，非僅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，更可減少一再重新（複）定刑之程序勞費，故於個案判決時自得不定其應執行刑（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理由參照）。本院考量被告另涉犯多件詐欺、洗錢案件，應待被告所犯各案均確定後再合併定應執行刑，較能節省司法資源，亦有益於被告之權利保障，爰不合併定應執行之刑，附此敘明。　　　

肆、沒收　

　　被告不爭執每提領新臺幣（下同）3萬元可獲取500元的報酬，則附表二所示被告總提領金額為12萬元（即113年9月18日、19日、21日、22日各1筆3萬元），則被告獲取之報酬即為2,000元（計算式：4×500＝2,000元），未據扣案，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、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、追徵。　　　

乙、不受理部分：

壹、按一事不再理為刑事訴訟法之原則，蓋對於同一被告之一個犯罪事實，無論是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，祇有一個刑罰權，不容重複裁判，故檢察官就同一事實為先後兩次起訴，法院應依同法第303條第2款就重行起訴部分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（最高法院90年度台非字第5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貳、經查，附表三所示之告訴人張雨柔、高欣愉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0、12）之被害事實，已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32002號向本院提起公訴，並於113年11月27日繫屬本院（113年度金訴字第2640號，下稱前案），而本案為114年8月18日始繫屬本院，有前案之起訴書、法院前案紀錄表以及本院收狀戳章等（本院卷第3、87至89頁）在卷可憑。從而，被告附表三的犯行，明顯是重行起訴，依據前開說明及規定，爰均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、第303條第2款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唐瑄提起公訴，檢察官周映彤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九庭　　法　官　廖建瑋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並應敘述具體理由。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（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謝盈敏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附表一：本案帳戶     編號 金融機構 帳號 下稱 金融機構函文、帳戶基本資料、交易明細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000-00000000000000 郵局帳戶 警一卷第7至12頁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-000000000000 中信帳戶 警二卷第57至60頁 

 

附表二 （時間：民國/金額：新臺幣）          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轉匯時間 轉匯金額 轉匯入帳戶 第二層帳戶、轉匯時間、轉匯金額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提領地點 證據 1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） 劉昱君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劉昱君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劉昱君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21時39分 1萬2,6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 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  113年9月19日0時19分 3萬元 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 告訴人劉昱君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三卷第13至14、17至22、99至101頁) 2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2） 周依彤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周依彤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周依彤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21時47分 9,0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 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 113年9月19日0時19分 3萬元 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 告訴人周依彤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3至26、35至41、69、83至84、157至159頁；警三卷第33、99至101頁)    113年9月20日22時12分 2,100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  3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3） 吳容亘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吳容亘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吳容亘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21時51分 8,5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 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 113年9月19日0時19分 3萬元 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 告訴人吳容亘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三卷第39至42、45至47、50至54、99至101頁) 4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4） 鄭加宏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鄭加宏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鄭加宏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23時9分 5,2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 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 113年9月19日0時19分 3萬元 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 告訴人鄭加宏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三卷第59至67、69至72、99至101頁) 5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5） 廖偉捷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廖偉捷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廖偉捷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23時34分 4,5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9日0時10分、3萬元 (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，應予更正) 113年9月19日0時19分 3萬元 臺南市○里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南龍門市) 告訴人廖偉捷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LINE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27至30、35至37、39至42頁；警三卷第99至101頁)    113年9月18日10時35分 9,700元 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 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  6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6） 翁詩閔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翁詩閔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翁詩閔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10時52分 3,0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 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 告訴人翁詩閔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43至47、50至51頁) 7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7） 蔡佳欣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蔡佳欣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蔡佳欣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13時1分 5,2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 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 告訴人蔡佳欣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57至61、63至65頁) 8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8） 許捷閔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許捷閔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許捷閔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15時40分 1萬4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 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 告訴人許捷閔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71至73、75至77、79至80、83至85頁) 9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9） 温紜慈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温紜慈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温紜慈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8日15時58分 5,200元 郵局帳戶 中信帳戶、113年9月18日16時37分、3萬元 113年9月18日17時43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00○0號(統一超商將軍門市) 告訴人温紜慈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3至24、89至95、97至99、101至106頁) 10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1） 洪佳愉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洪佳愉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洪佳愉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9日13時18分 2萬5,200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1日0時37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學成門市) 告訴人洪佳愉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4至25、117至121、123至127頁) 11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3） 郭俞廷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郭俞廷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郭俞廷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20日10時39分 5,200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 告訴人郭俞廷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17至18、35至41、63、77至78、143頁) 12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4） 董浿汝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董浿汝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董浿汝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20日20時23分 1,050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  告訴人董浿汝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19至20、35至41、65、79至80、147頁) 13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5） 陳孟筠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陳孟筠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陳孟筠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20日21時42分 1萬400元 (起訴書誤載為1,400元，應予更正)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  告訴人陳孟筠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1至22、35至41、67、81至82、151頁) 14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6） 李于庭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李于庭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李于庭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9日16時27分 1萬400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  告訴人李于庭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7至28、35至41、71至72、85至86、163至165頁)    113年9月21日16時8分 4,000元       15 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7） 李云騰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公仔資訊，待李云騰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李云騰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9日6時12分 2,750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  告訴人李云騰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29至30、35至41、73至74、87至88、189頁)    113年9月22日6時38分 2,750元       

 

附表三：　

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轉匯時間 轉匯金額 轉匯入帳戶 第二層帳戶、轉匯時間、轉匯金額 提領時間 提領金額 提領地點 證據 1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0） 張雨柔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泡泡瑪特公仔資訊，待張雨柔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張雨柔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9日13時8分 6,500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1日0時37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00號(統一超商學成門市) 告訴人張雨柔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INSTAGRAM對話紀錄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一卷第24至25、109至114頁) 2（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2） 高欣愉 詐騙集團成員於網路上刊登販售盲盒資訊，待高欣愉瀏覽後即佯稱須匯款至指定帳戶等語，致高欣愉陷於錯誤，而依其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。 113年9月19日23時57分 3萬元 中信帳戶 無 113年9月22日14時14分 3萬元 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○00號 告訴人高欣愉之供述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、匯款紀錄截圖、被告提領監視器畫面照片(警二卷第11至16、35至41、61、75至76、116頁) 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